
1 

证券代码：300350      证券简称：华鹏飞      公告编码：（2015）067号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8月20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

召开已于2015年8月14日通过邮件方式通知所有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

际出席董事7人，分别为张京豫先生、徐传生先生、张其春先生、张光明先生、

唐建新先生、刘思跃先生、黄劲业先生。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如

下议案： 

一、《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公司2015年8月22日刊登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公告。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二、《关于募集资金 2015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关

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 

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三、《2015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实际经营情况，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

持续回报股东，让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快速发展的经营成果，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

性，结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京豫先生的提议，公司

拟定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2015年8月20日的总股本

148,233,434股（因公司于2015年08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新股事宜，

依据相关协议规定“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因此本

次享受权益分配的股本数以新股发行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股本148,233,434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296,466,868股，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关于

公司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

—053）号。 

《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价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使用超募资金1,188.84万元及利息收入支付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中向杨阳支付的第一期现金对价，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最终以实际转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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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将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方面的事项，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

压力，减轻公司财务负担。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价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增补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公司股东杨阳的提名，董事会同

意选举李长军先生、温福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关于增补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全资子公司苏州华鹏飞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申

请3,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

限为自公司与银行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华鹏飞物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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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担保。 

《关于全资子公司苏州华鹏飞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银行高新区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七、《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人租赁房产的议案》 

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韩伟业”）因其业务发展需

要，维修和运营基地以及相应人员将搬迁至分公司所在地，导致现有办公地址部

分闲置，加之该地租金近年持续上涨，为了降低租金成本，参照北京石景山区同

类房屋租赁价格，博韩伟业计划租赁北京维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维深”）位于北京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6号楼5层的601、602、603、605

房间用于办公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

京维深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博韩伟业与维深数码发生的关

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则，本次交易价格是参照北京石景山区同

类房屋租赁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人租赁房产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恒泰长财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八、《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股份已于 2015年

8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61,56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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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61,563,434 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48,233,434 股。依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改为 9 人。其中，杨阳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六年内且在持有上市公司 3%以上股份期间，有权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名 2

名董事人选（其中必须包含李长军）”。 

公司拟定 2015 年半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转增预案为：以

2015 年 8 月 20 日的总股本 148,233,434 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股本 148,233,434 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 296,466,868 股，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拟根据新股发行结果、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及经营发展需

要，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等

相关事宜。 

《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对照》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阳及李长军向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5年1月，公司与杨阳及其配偶李长军（以下简称“债务人”）、欧力士（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中科福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达成协议，约定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杨阳、欧力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中科福

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博韩伟业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并与杨阳及其配偶李长军就博韩伟业未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下之补偿事宜签订

了《关于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

偿协议》”），约定“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于杨阳名下之日起30日内，杨阳

应配合上市公司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50%进行质押，作为其

履行《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和资产减值补偿义务的担保”。 

http://media.stock.163.com/p?i=1A7A7C94-44B6-412D-BF2B-A75841945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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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不得接受自己的股票作为质押标的，为保证杨阳、李长军在《利润

补偿协议》项下利润补偿义务的履行，因此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京豫先生为接受股份质押的质权人，由张京豫为杨阳、

李长军在《利润补偿协议》项下利润补偿义务的履行向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杨阳

以其持有的华鹏飞15,846,653股限售流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为张

京豫的保证担保向张京豫提供质押反担保；张京豫在标的股份金额范围承担保证

责任。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阳及李长军向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关联董事张京豫先生、张光明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十、《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于2015年9月9日（星期三）下午14：00在深圳市龙岗区坂

田街道南坑社区华鹏飞物流基地二楼会议室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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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增补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长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3 年 2 月，硕士。

现任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阳理工大学计算机技术硕士毕业，

先后任沈阳工业学院特种机械工程系、机械设计 CAD 研究室副教授、高级工

程师。在进入行业后，经过十几年的钻研和努力，现已成为行业专家、国内移动

通信资深专家。先后任中国自动识别协会（国家一级协会）副理事长，物联网产

业联盟会员单位代表，中国物流信息标准化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中国物流信息标

准化、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长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杨阳女士为配

偶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温福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9 年 12 月，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97 级），大连理工大学土木系工学士（86

级），高级工程师。曾任职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

业务部等，现任航天科工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温福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条件。 

 




